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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产权保护制度探讨

张宗文，刘 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作物种质资源是人类长期培育、传承的劳动成果，是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作物种质资

源产权对保障国家种源安全、激励种质创新、提高种质资源利用效率起关键作用。我国的作物种质资源产权类型复杂，保护制

度尚不完善。本文在构建作物种质资源产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阐述了作物种质资源的基本权，包括人类生存权、国家主权和

农民权利的内涵和落实机制；探讨了作物种质资源财产权，包括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的赋权基础和可能性；

阐明了知识产权，包括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专利权对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作用。围绕保

障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展望了作物种质资源产权制度建设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加强作物种质资源产权保

护的工作重点，为相关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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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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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are the heritages of human through long-term breeding and passing on 

process， and strategic resources of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property 

rights regime plays a key role in ensuring the national germplasm resources safety， encouraging the germplasm 

enhancement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 China， the property rights regime is complex， and protection system is incomplete.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elaborates the concepts and contents of human 

rights to survival， sovereign rights and farmer's rights， which form the basic rights over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explores the options and possibilities on recognizing and granting the ownerships of state，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 for property rights over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expounds the functions of protecting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plant new variety rights， trademark rights， 

geographic indicators， important heritage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patent rights. Finally， authors look into the 

trends and propose the priorities in developing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in view of the 

actual needs in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on the area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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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是指具有实际和潜在利用价值

的栽培植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遗传材料，包括地方

品种、育成品种、育种品系、创新种质、特殊遗传材

料和野生近缘种居群材料［1-2］。中国是古老农业国

家，拥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目前已经收集保

存各类作物种质资源 52.79 万份，其中种子保存

45.84万份，活体植株保存 6.95万份［3］，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

础。作物种质资源的产权制度对促进其保护、创新

和可持续利用有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来，从作为人

类公共物品和遗产的地方品种，到注册的植物品种

和专利基因，作物种质资源的管理发生了许多变

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产权要求，包括财产权和知

识产权［4-6］，国家主权［7］和农民权利［8］。与此同时，产

权也已经变成了掠夺作物种质资源的工具，例如，

美国孟山都公司从一份中国大豆种质资源中发现

了大豆高产基因，在世界范围内申请专利，试图限

制包括中国在内的 100 多个国家对该材料的使

用［9］；印度香米（Basmati Rice）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传统水稻品种，具有优良品质和香味，美国的一家

公司利用印度香米品种与本国水稻品种杂交，育成

超级香米，并申请专利保护，尽管印度政府提出了

抗议，还是有3个品系获得了专利，从而对印度香米

生产和出口美国和欧洲国家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10］。我们应从战略高度认识种质资源产权保护

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切实加强种质资源产

权保护制度建设，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保障。本文将系统阐述作物种质资源产权

理论框架，详细阐明作物种质资源基本权内涵和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并深入探讨作物种质资源财产权

属性和赋权可能性，对促进作物种质资源保护、提

升其利用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

1　作物种质资源产权理论框架

作物种质资源产权是指占有和使用作物种质

资源的权利。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遗传资源产

权制度具有契合性，可以作为我国遗传资源产权保

护制度和相关规则构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1］。

在长期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人类培育和积累了丰富

的作物种质资源，这些种质资源在为人类提供衣食

住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

农业的发展，作物种质资源丢失严重，其重要性和

稀缺性凸显，世界上很多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作物

种质资源进行收集和保存，企图占有更多种质资

源，对作物种质资源产权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

作物种质资源关系到人类生存、国家安全和农民利

益，产权是保障作物种质资源安全和可持续利用的

重要手段。在综合国内外学者有关作物种质资源

产权及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由基本

权、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构成的作物种质资源产权理

论框架（图1）。

1.1　基本权

基本权是指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依赖于作物

种质资源保障的权利，即全人类依赖于作物种质资

源保障食物来源，各个国家依赖于作物种质资源保

障国民粮食安全，农民依赖于作物种质资源发展生

计，据此作物种质资源基本权包括人类生存权［11］、

国家主权和农民权利［12］。作物种质资源的任何保

护和利用行动都必须服务于人类需要、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发展。因此，作物种

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不但体现在国际水平和国家

水平，也体现了社区和农民利益，贯穿人类社会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必须在各个层面积极主张作物

种质资源的基本权，在促进作物种质资源共享、维

护人类生存权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同时，

积极维护国家主权，确保种源安全和种业可持续发

展，承认农民权利，认可他们对培育和保护作物种

质资源所做出的贡献。

1.2　财产权

财产权是指权利主体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法律定义，只有

客体具备必要的经济价值和公共政策选择所必需

的社会价值，才有被赋予财产权的意义［13］。显然，

图1　作物种质资源产权理论框架图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propertie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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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种质资源能满足人类在粮食、健康、环境等方

面的迫切需要，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进步

的基础性资源，具有巨大的现实和潜在经济价值，

是不可多得的财产权客体。在国外，作物种质资源

财产权通常包括共有权和私有权［4，7］，对作物种质资

源财产占有关系在法律上的确认，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土地所有权或者谁合法拥有从土地收获的作物

种质资源［7］。缺乏财产权往往是导致作物种质资源

丢失、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4］。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大背

景下，仅靠一般知识产权不能对本国作物种质资源

进行有效保护，通过财产权对作物种质资源进行管

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尽管尚不具备完善的作物

种质资源财产权制度，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现有法

律法规体系下，作物种质资源具备全民所有、集体

所有和个人所有的基础。

1.3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指基于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依法

享有的专有权利。作物种质资源包含人类智力劳

动成果，如培育的新品种、创制的新种质、开发的优

良特色地方品种等，具有知识产权的重要客体条

件。知识产权具有非物质性、专有性和时间性的特

点，利用知识产权对作物种质资源权利人的权益进

行保护，可以有效激励整个社会对作物种质资源的

创新研究、保护和利用的积极性，已经在国内外广

泛采用［8，14-15］。知识产权为作物种质资源智力成果

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法律保障，为国内外种质资源

交流提供了法律准则，也为实现其价值提供有效途

径。知识产权种类很多，与作物种质资源相关的主

要有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地理标志产品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专利权等。通过这些知识产权机

制，可以对创新种质、优良地方品种、具有传统文化

和生态景观的特色资源进行保护，一方面防止其丢

失，保护其多样性，另一方面为权益人、当地社区带

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4　不同类型产权之间的关系

作物种质资源基本权是高尚的，体现了作物种

质资源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贯穿于全球、国家

和社区水平，是当今作物种质资源共享理念倡导和

惠益分享的指导原则，是建立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

利用法律框架的基础。基本权是原则性的，具体落

实则依赖于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无论

是财产权还是知识产权，一旦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就成为基本权主张的有利依据。对国家主权而言，

如果国外利用者想获取拥有财产权或知识产权的

种质资源，必须得到产权人的同意，并商定和签署

惠益分享协议，国家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批准向国

外利用者提供种质资源，这样既体现作物种质资源

财产权或知识产权的价值，也体现国家主权的意

志，同时也反映了作物种质资源基本权与财产权和

知识产权之间关系（图2）。财产权与知识产权具有

互补性，财产权的客体是种质资源实物，而知识产

权的客体是相关种质资源的智力成果，属于无形财

产，其中任何一种产权的保护力度都有一定局限

性，财产权保护了种质资源实物，而对其含有的遗

传因子等无形财产的使用无法约束，而知识产权主

要保护的是种质资源的无形财产如发现的基因等，

但对其实物载体约束有限，如果能够同时取得相关

种质资源的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产权，无疑能够加强

其保护力度。

2　作物种质资源基本权主张

2.1　人类生存权

人类生存权是指作物种质资源作为人类遗产

和食物来源可以自由获取与交换，任何国家、任何

人不应收费或施加不正当的限制，以满足全人类食

物生产需求和维持生存的权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作物种质资源是被国际法律认定的人类共同遗

产，属于公共产品，不允许赋予产权［16］。人类在发

展过程中，驯化或者半驯化的作物约 2500种，其中

仅很少一部分作物提供了90%的人类主食来源［17］，

其中小麦、玉米和水稻占了主食来源的2/3以上［18］。

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支撑着人类生存，也是人类

未来发展的战略资源［19］，促进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

共享，就是维护人类的生存权利。在过去几十年

图2　作物种质资源产权类型之间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ategories of the 

properties of crop 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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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尽管以人类共同遗产为基础的作物种质资源人

类生存权经历了巨大挑战［20］，但实现人类可持续发

展目标离不开作物种质资源的全球共享利用，事实

也证明各个国家都相互依赖作物种质资源，无论它

们是在哪里驯化的，随后都会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开

发利用［21］。研究表明，外来作物在当前生产系统占

69%，由此使国家间更加相互依赖，以保障粮食和营

养安全［22］。然而，人类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丢

弃了大量作物地方品种，而育成品种的遗传单一化

严重，难以应对急剧变化的气候条件和越来越重的

病虫害，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威胁到当代和子孙后

代的生存与发展。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全球掀

起了作物种质资源保护运动，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

织（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等国际机构在全球采取了一系列作物种

质资源收集和保护行动［23］，中国、印度、巴西等传统

农业国家也都相继开展了大规模作物种质资源收

集和保护工作。据统计，全球已建成1750多座种质

库，保存各类作物种质资源740多万份［24］，这是人类

的共同财富，对保障人类生存权、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有重要保障作用。

2.2　国家主权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于 1991 年修订

的《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定》首先承认“各国对其植

物遗传资源拥有主权”，在随后于2004年生效的《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进一步“承认各

国对本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享有主权，包括

承认决定获取这些资源的权力隶属于各国政府，并

符合本国法律”。国家主权原则也在《生物多样性

公约（CBD）》充分体现，“各国对其生物多样性拥有

主权权利，各国也有责任保护自己国家的生物多样

性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生物遗传资源”。作物种

质资源国家主权含义深刻，一方面起到保护种质资

源提供者的国家利益的作用，来自其他国家的利用

者要想获取某一国家的作物种质资源，就必须获得

相关国家知情同意，并共同商定惠益分享协

议［13，25-26］，从而有效防止了过去经常发生的“生物海

盗”现象的发生，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种质资

源丰富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国家主权原则是用

来对种质资源获取进行管理，并不是一种限制种质

资源获取的工具，否则是不符合相关国际法律的目

标要求的［27］。与此同时，国家主权也赋予了主权国

家保护作物种质资源的责任，包括对本国作物种质

资源进行考察、收集、特性鉴定、评价、编目和保存，

并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种质创新、多样化生

产、农场保护等措施，促进作物种质资源可持续

利用。

中国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

明确规定，“国家对农作物种质资源享有主权，任何

单位和个人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或者与境外机

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应当向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并提交国家共享惠益的方案；受理申请的农

业、林业主管部门经审核，报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

部门批准。”农业部颁布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

法》也强调了国家对农作物种质资源享有主权，这

些法律法规的实施对防止作物种质资源流失、维护

国家在持有种质资源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国际竞

争力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2.3　农民权利

农民权利是指承认和回报农民为保护、培育和

利用全球作物种质资源和传统知识做出的贡献［28］。

1989年，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通过的5/89号决议

中提出了“农民权利”概念，其定义为“农民特别是

那些位于起源/多样性中心的农民在过去、现在和未

来为保护、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所形

成的权利”。2001年，在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通

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以法

律条文形式正式确认了农民权利的地位，并强调各

个缔约方应根据本国法律，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农

民权利，主要包括：（1）保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资源

相关传统知识。（2）参与公平公正分享由利用粮农

植物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权利。（3）参与粮农植

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事项决策的权

利。（4）保存、利用、交换和出售农场剩余种子的

权利。

农民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发明者和守护者，他

们驯化和栽培了众多作物，培育和创造了大量多样

化品种。在人类面临气候变化和其他重大挑战的

今天，更应该加强农民在培育品种、提供粮食和营

养方面的关键作用［29］。农民权利具有集体属性，任

何一个地方品种或者相关传统知识都是特定村社

的先辈集体培育、发现和传递给他们的后代的，所

有有关农民权利的授予和落实，都应该能够使特定

村社或地区的农民受益。在国际层面上，联合国粮

食和农业组织根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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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规定，利用其多边体系建立的惠益分享基

金重点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植物遗传资源行动，包括能力建设。

虽然农民权利已经在国际法中得到确认，但也

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权利本身和权利客体的性

质有很大不确定性，操作难度很大［30］。中国在落实

农民权利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学者认识到保

护农民权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在积极研究实现

农民权利的可能机制和策略，包括传统知识与农民

权利保护模式［31］、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利保护问

题［32］等，旨在对农民权利的主体、范围、内容和实现

模式做深入探讨，切实维护农民在保护和利用作物

种质资源中的权益。

3　作物种质资源财产权探讨

3.1　权属类型分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可以进一步研究和设计

我国作物种质资源材料的财产权归属，建立种质资

源财产权保护制度，充分发挥其在育种、农产品开

发和生物技术等基础研究中的效用，强化其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作物种质

资源财产权应授予权利人对特定作物种质资源材

料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收益权

和转让权。

3.1.1　国家所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

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八条

规定，“森林、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

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的除外。”由此推断，生

长在国有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上面的作物

野生近缘种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全民拥有使用权和

受益权。中国《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条例》也规定，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义务，国家

保护依法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野生植物资源的单

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中国已经建立200多个作物

野生近缘种原生境保护区（点），有些保护区（点）的

土地可能位于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内，但当地政府通

过发布正式文件、支付费用等形式，已经履行了土

地流转程序，加之保护点均由国家投资建设，由此

认为，原生境保护点保存的作物野生近缘种资源属

于国家所有，全民具有使用权和受益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相关规定，国家

已先后组织开展了三次全国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调查，从全国各地收集了50多万份各类作物种质资

源，包括地方品种、育成品种和品系、野生近缘种

等，并保存在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在每次全

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启动时，农业农村部均

发布正式通知，在普查收集时通过购买等形式给予

提供者一定补偿，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作物种质资

源得到收集、繁殖和保存，实质上是对收集到的作

物种质资源的财产权实施了转移，实现了国有化，

由国家主管部门指定相关机构统一管理，包括长期

保存、更新、鉴定评价和分发利用。由于收集到的

作物种质资源的原种还存在，仍然在原产地种植或

保存在原培育机构，如果原农村集体组织、或者原

育种单位对相关品种申请了任何知识产权，国家应

尊重其产权人权利，相关机构分发时应征得产权人

的同意，并签署惠益分享协议。对没有任何知识产

权的种质资源，相关机构在分发时应与利用者签订

反馈利用信息方面的协议，维护全民利益。利用者

无论是公益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还是企业或者个

人，通过合法途径从国家保存机构获得的资源仍然

属于国家所有，他们只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

国家拥有财产权的作物种质资源具有公共品

属性，国家授权特定公益科研机构对其进行管理，

全民对这些种质资源拥有使用权和受益权。作物

种质资源共享是一项基本国策，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作物种质资源使用效用。因此，必须创造公平使用

的政策环境，使科学家有效利用种质资源开展基础

研究、开发生物技术和培育新品种；使企业有效利

用种质资源发展种业和开发农产品；使农民利用种

质资源生产粮食、发展特色产业和提高生计。

3.1.2　集体所有权　地方品种源于农村集体土地，

也是农民祖祖辈辈长期选择和培育的结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农村土地

属于集体所有，因此某一有组织的村社范围内存在

的地方品种应归该集体组织所有，该集体组织拥有

管理权，位于这一组织形式内所有农户有权使用这

些地方品种并享有收益权，这种由农村集体组织拥

有产权的方式有广泛的认可度［33］。由于农村集体

土地大部分已经承包给了农户，由农民集体组织对

辖区范围内的作物种质资源行使管理权利、承担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义务并非易事［34］。根据土地承包

规则，农户在承包土地种植和收获的产物归个人所

26



1 期 张宗文等： 作物种质资源产权保护制度探讨

有，这也增加了农村集体组织管理作物种质资源的

难度。此外，一年生作物往往在收获后是以种子的

形态存在，可以游离于原生土地，也可以从一个农

户被引种到另一个或者多个农户，也可能从一个村

集体被引种到另一个或者多个村集体，这也为作物

地方品种的产权确认带来了难度，可能会出现同一

个品种多个村集体要求登记确认的现象，这将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不同财产权主体效力上的冲突［30］。

目前国家在积极推动作物种质资源登记工作，应尝

试地方品种由农村集体组织进行登记工作，在此基

础上可以依据现有法律或者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

探索作物地方品种的集体产权确权路径。

3.1.3 个人所有权 在现有体制下，中国也出现很

多私人育种家、农民育种家，他们通过杂交、选育等

手段，创制了很多新的种质材料，这些种质材料具

有了独特性状，明显不同于那些从公共领域获得的

种质材料，并具备生产、科研等应用价值，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可以对这些个人育种家创

制的种质材料确认个人产权。也有学者研究认为，

农民手中的地方品种是农民长期选育和保留下来

的，应该赋予个人所有权。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品种

的选育不是哪一个农民做的，可能很多农民都参与

了选育，而且经历长期的流传，所以难以实现这些

传统地方品种的个人所有权确认。目前，从事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的个人越来越多，创造的新种

质材料也越来越多，应在种质资源登记的基础上，

探索作物种质资源个人所有权的权能属性和保护

方式，完善作物种质资源产权制度，对作物种质资

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重要意义。

3.2　确权途径探索

3.2.1 种质财产登记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强

调“农业农村部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分别确定国家

和省级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并相应组织开展农

业种质资源登记，实行统一身份信息管理”。2020年，

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关于落实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主

体责任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的通知》，强调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实行统一身份信息管理，

是保障农业种质资源安全、推进共享交流与创新利

用的基础性工作。登记主体包括国家、省级农业种

质资源保护单位，以及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

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农业种质资源登记

实施方案要求，对现有库存种质资源、创新种质、改

良种质、携带新基因的优异种质、具有突出性状的

优异种质，以及新收集、引进、鉴定、创制、汇交的种质

资源等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包括保护单位、种质资

源本身相关信息等，实现农业种质资源身份信息可查

询可追溯，也可以作为种质资源确权的重要依据。

3.2.2 种质财产确权程序 首先在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的基础上，对登记的目标种质材料进行财产申

报，再经权属调查、实物核实、审核批准、登记注册、

发放证书等程序，确认其财产所有权、使用权和受

益权的隶属关系和权利。作物种质资源确权是一

项非常复杂工作，前期的种质登记工作是确权的关

键，对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作物种质资源财产的数

量和持有主体类型以及区域分布有重要作用。国

家应支持开展作物种质资源确权研究，探索出一套

可行的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作物种质

资源确权工作流程、技术方法、标准规范，并开展试

点工作，以验证作物种质资源确权工作可行性和可

操作性。由于作物种质资源具有可复制性、非物质

性等特点，存在权利客体范围较为模糊，权利主体

较难确定，权利性质存在争议等问题［35］，确权工作

可以从权利客体和主体条件都比较清晰的创新种

质做起。

在探讨作物种质资源产权时往往只当作一个

物体来考虑，可能会忽视种质资源的另外一个重要

特性，即种质资源含有的遗传信息，属于无形物，而

正是这种无形物才是种质资源的真正价值，其产权

也是最复杂和难以确认的［7］。基因、基因型、基因组

等数据和信息都是种质资源的无形物，很多这类信

息通过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已经对外公开，形成事

实上的公共品，随着合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这些

遗传信息可能用来合成新的产品或生物。因此，在

对种质资源财产确权过程中，应综合考虑种质资源

的实物和所包含的数字信息作为产权客体的条件

和范围。

3.2.3 种质财产权管理制度建设 为实现作物种

质资源财产确权，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和管

理办法，对种质资源类型划分、确权管辖、权利主

体、权利功能做出规定，逐步建立作物种质资源确

权管理机制，以全面开展我国作物种质资源确权工

作。可以考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进行修

改，增加“种质资源财产权”一章，给予作物种质资

源财产权以法律地位。与此同时，对《农作物种质

资源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同样增加“种质资源财产

权”一章，对财产权的确立、保护、权属类型、权能构

成、产权转移等做出详细规定，以保障作物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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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财产权的落实。

4　作物种质资源知识产权保护

4.1　植物新品种权

植物新品种权是指完成育种的单位或个人对

其授权的品种依法享有的排他使用权。《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

护条例》对植物新品种权人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

包括生产和销售权、使用权、标记权、许可权、转让

权等。作物新品种是植物新品种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对作物及其野生近缘种资源创新利用的结果，也

是具备各种优良性状的新种质，通过申请植物新品

种权进行保护，已经成为作物种质资源知识产权保

护的有力手段。中国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

的成员国，于1999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UPOV）》（1978年版本），截至2019年，我国植物新品

种权的申请总量达到3.8万件，总授权量1.5万件［36］。

在保护这些植物新品种权的同时，也有效保护了众

多作物新种质材料，起到了鼓励和支持作物种质创

新、选育和利用的积极作用。

4.2　商标权

商标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在特定的商品或服

务上以区分来源为目的排他性使用特定标志的权

利。作物种质资源特别是地方品种产品可以依法

注册商标加以保护，因这些地方品种与特定村社及

其生产环境密不可分，所有一般以注册集体商标的

方式获得商标权，该集体成员享有注册商标的专用

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取得与作物种

质资源有关的个人商标权或者集体商标权的例子

非常多，个人、企业利用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开发出

新产品，可以注册集体商标权进行保护，例如，福建

安溪县政府于 1998年申请了“安溪铁观音茶”集体

商标权，产品原料是安溪县种植的茶地方品种，安

溪县相关企业和茶农成为商标使用者和受益者［37］。

这种依托作物地方品种注册集体商标的做法，对作

物种质资源保护有非常重要作用。

4.3　地理标志权

地理标志权是指依法确认的特定产品的地理

标志相关权利。地理标志产品具有特定地域性，所

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与该产地的自

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密切相关。中国是传统农业国

家，不同民族在不同地理环境种植和培育了不同的

作物种类和品种，由此形成众多地域特色产品，深

受消费者欢迎。由于这些地方特色产品依赖当地

人文和地理环境，所有产品的地理标志权都授予集

体，如地理标志产品“沁州黄小米”，其使用范围包

括山西沁县的 19个乡镇的种植户和相关企业。中

国地理标志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和

《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以及国家知识产权

局发布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

行）》。中国与作物种质资源相关的地理标志权的

受理单位主要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农

业农村部，到目前为止，仅农业农村部就受理和批

准了2700多个地理标志产品，主要涉及各种作物的

地方品种的产品开发和利用，对这些特色种质资源

起到了有效保护作用。

4.4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

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

系统，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

术体系和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尽管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不完全属于一般知识产权范畴，但是实际

上已经起到了类似于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作用，

如来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产品通常进行相关

标注，形成品牌效应，并可以依据相关部门发布的

有关规定进行维权。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史，

加上不同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巨大差异，创造了种类

繁多、特色明显、社会经济与生态价值高度统一的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了众多极具特色的作物种

质资源，是地方品种自然和人工选择的进化场所。

例如，中国云南省元阳哈尼梯田是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在保护了当地以梯田为基础的生态景观系

统、传承当地农耕文化的同时，也保护了适合梯田

生态环境的水稻地方品种［38］。联合国粮食和农业

组织（FAO）于2002年发起了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的全球保护行动，中国已有15个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地成功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录，

其核心组成部分都是作物种质资源，例如江西万年

稻作文化系统中的水稻资源、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

统的稻鱼资源等。2012年，原农业部启动中国重要文

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制定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

理办法》，开始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工作，

在品牌宣传，提升价值，发展旅游和餐饮业、保护作

物种质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39］。

4.5　专利权

专利权是发明创造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特定

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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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专利权对作物种质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要求以种质资源为材料的发明创造

专利申请人必须公开所使用的种质资源来源，为种

质资源提供者参与该专利权益分享奠定基础；二是

通过对种质资源鉴定挖掘研究，对发现的新基因、

新标记、新成分和新用途申请专利保护，达到保护

相关种质资源及其权益人权利的目的。《生物多样

性公约》等国际法提出了获取资源需要事先知情同

意和惠益分享原则，随后很多国家把披露种质资源

来源作为专利申请的必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规定，依赖种质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

人应该在申请文件中说明该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

始来源，尽管没有进一步明确种质资源权益的法律

性质，但这些规定可作为种质资源提供者分享惠益

的重要依据，对保护种质资源提供者的合法权益起

到了重要作用［40］。

5　趋势和展望

5.1　强化作物种质资源基本权的落实

作物种质资源人类生存权直接关系到人类共

同利益和全球共同发展，只有使作物种质资源得到

充分共享和利用，才能有效保障人类的粮食安全和

营养，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实现全球可持续

发展目标。在培育新品种、开发农产品、生产粮食

等方面，各个国家将更加相互依赖作物种质资源。

通过地区和国际合作等形式，促进作物种质资源的

获取与分享，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贡献。

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律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等国内法律，在涉及种质资源的对外

合作和交流中，应积极主张国家主权，签署国家惠

益分享协议，保护国家利益，强化种质资源国家主

权安全意识。通过乡村振兴计划和有关惠农行动，

促进农民权利的落实。加强各类作物原始农家品

种和野生近缘种的保护和利用，促进当地作物种质

资源登记注册工作；利用当地优异特色资源，开发

特色产品和产业；挖掘和利用与原始农家品种保护

和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和独特文化景观，探索地方

品种产权确认和保护机制。作物种质资源基本权

是高尚的，应积极维护人类生存权，推动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积极维护国家主权，确保种源安全和

种业可持续发展；承认农民权利，认可和补偿他们

为培育和保护种质资源所做出的贡献。

5.2　加强作物种质资源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的有效

手段，通过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地理标志、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等知识产权，我国已经保护了很多优

异和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包括作物新品种、创新种

质和地方品种。我国每年培育各类作物新品种数

千个，这些新品种既是可以直接用于生产的优良种

源，也是具有各种优良特色的种质资源，对保障粮

食安全有直接作用，应加强作物种质资源的植物新

品种权申请和保护工作。商标权、地理标志和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等是优良和特色地方品种的有效保

护手段。我国地方品种非常丰富，很多已经在特色

产业开发中得到应用并发挥了巨大作用，保持这些

地方品种在产业开发中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促进了

它们的可持续利用，应进一步加强通过知识产权对

优异和特色种质资源进行保护。

5.3　加强种质资源财产登记和确权研究

作物种质资源产权化是实现其价值的有效途

径。只有确认了作物种质资源的所有权，明确其权

属性质和权能范围，权利拥有者将会积极承担保护

作物种质资源的责任，增加对种质资源价值挖掘研

究的投入力度，促进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然而，尽管我国拥有极其丰富的作物种质资

源，但这些种质资源的产权属性和关系尚不明晰，

也不具备任何产权化运行机制。近年来，国家已经

开始作物种质资源全面登记工作，在明确种质资源

的登记主体和相关信息基础上，应进一步开展种质

产权化实现途径探索研究，包括产权登记和确认程

序研究、产权主体权利和义务研究、财产价值评估

和定价机制研究等，并选择不同产权主体开展产权

框架下的种质资产化示范，为全面实现作物种质资

源产权化和资产化提供实践经验，为制定和完善种

质资源产权保护和资产化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科学

依据。

5.4　加强作物种质资源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作物种质资源国家主

权、知识产权得到很好体现和保护，但作物种质资

源财产权方面基本是空白。国家应加强有关作物

种质资源财产权法律方面的研究，探索和制定作物

种质资源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财产权框

架，设立作物野生近缘种资源国国家所有权，全民

拥有使用权，指定的管理机构拥有管理权和受益

权；设立原始农家品种的集体所有权，相关集体组

织成员拥有使用权和受益权，具备知识产权的按相

关法律执行；设立公益机构创制的新种质的国家所

有权，这些机构具有使用权和受益权，具备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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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按相关法律执行；设立私人育种家和农民培育

的新种质的个人所有权，并拥有使用权和受益权，

具备知识产权的按相关法律执行。根据上述产权

框架，同时研制与所有权分离的使用权、收益权、转

移权等权能范围、时效，以及获得使用权和收益权

的条件和程序；研制解决产权纠纷相关程序和法律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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